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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8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16 人，有鑒於行政院組織調整，行政院組

織法於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並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

一日開始施行，因而修正經濟部組織法，以利於完備組織建

置、業務掌管權限及重要職務設置。為使行政院下設經濟部

能更加完善，以及經濟部與其次級機關明確業務職掌，爰擬

具「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楊瓊瓔   

連署人：林文瑞  林德福  李貴敏  鄭麗文  羅明才  

游毓蘭  廖國棟  陳以信  呂玉玲  孔文吉  

洪孟楷  江啟臣  鄭天財 Sra Kacaw   李德維  

廖婉汝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94 

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草案總說明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三條第七款規定行政院設經濟部（以下簡稱

本部），本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第五條規定，本部設能源署（以下簡稱本署），爰依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第七條有關組織法規內容應包括事項等規定，擬具「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草案，其要點

如下： 

一、本署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草案第一條） 

二、本署之權限職掌。（草案第二條） 

三、本署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草案第三條） 

四、本署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草案第四條） 

五、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草案第五條） 

六、為保障隨同業務移撥本署人員之權益，爰為過渡規定。（草案第六條）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95 

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經濟部為辦理能源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推動業務，特設能源署（以下簡稱

本署）。 

能源署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永續能源發展、能源安全、能源政策與

法規之研擬及推動。 

二、能源相關事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溫室

氣體減緩與調適策略之規劃及推動。 

三、能源之取得、轉換與供需穩定之規劃及

推動。 

四、能源價格與費率之研擬及審議作業。 

五、能源事業之管理、輔導及監督。 

六、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新及再

生能源發展之規劃、示範應用及推廣。 

七、能源有關技術之規劃、推動及管理。 

八、能源經濟與能源資訊之調查、統計、分

析及應用。 

九、能源有關之國際事務參與及國際合作。 

十、其他有關能源事項。 

本署之權限職掌。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

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本署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

職等。 

本署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編制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

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四條規

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

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

重申。 

第六條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

會之現職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另以辦法定之。但依該辦法

改任之人員經銓敘部審定之官職等、俸級所

支給之俸給，如低於本法施行前之薪給者，

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併同待遇調整

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

因機關改制非當事人自願，為保障隨同業務移

撥本署人員之權益，爰為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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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

貼。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能源局依法任用

並支領待遇差額有案之現職人員，於本法施

行後，得繼續支領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至併

銷完畢或調任其他機關為止。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已參加勞工保險者，

得以改任時審定之原官等原職務，選擇繼續

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

等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施行前，依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

第十一條規定，自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調用未具有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而於經濟部能源局任職之現職人

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

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已參加勞工保險者

，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至離職

為止。 

本法施行前，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適用原有關法

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

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原職選擇繼續參加

勞工保險至離職為止。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待遇調整，指全國

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職務調動（升）、

年度考績晉級或升等所致之待遇調整。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

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